关于《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随着自动驾驶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，低速场景下的自动驾驶技术已率先达到可商业化应用的水平，众多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纷纷布局无人驾驶细分市场，尤其在最后一公里配送（快递、外卖）、无人环卫、无人零售、园区或厂区物流转运等领域进行大量的真实道路测试，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逐步成智慧城市重要部分，验证无人驾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，为新业态的商业化落地和应用探索出一定管理经验。同时，基于自动驾驶是未来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，是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动能，必定带动产业生态创新融合，推动从零部件、整车制造到运营服务的整个产业链发展。
二、起草依据

为加快推动高新区（新市区）辖区内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产业创新发展，规范开展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产业测试与商业示范，推进智慧交通建设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三部委印发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。

三、起草必要性

高新区（新市区）积极实施无人载具在辖区内的落地推广具有重要意义，而该细则的起草，正是源于解决多重现实问题的迫切需求：一是行业面临落地无据可依困境，企业测试缺道路准入标准、商业示范缺清晰收费与责任划分，细则构建全流程标准体系，能有效破解产业落地难题。二是低速无人载具与行人和社会车辆混行存在安全隐患，且事故后责任难认定，细则通过多维度条款筑牢安全防线，补充完善了交通安全监管盲区。三是国家相关政策侧重宏观框架，未适配低速无人载具特性，细则细化本地低速场景规则，解决了国家政策在地方的落地适配问题。四是低速无人载具产业契合高新区（新市区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业需求，却缺乏制度支撑吸引企业落地，细则能形成产业闭环，为区域经济注入创新动能，助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。
